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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2017 年共接收社会捐款 754.2 亿元
近日， 民政部发布了《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统
计公报显示，全年共接收社会捐
款 754.2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
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25.0 亿
元， 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
729.2 亿元。

社会捐款 754.2 亿元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
助工作站、 点和慈善超市 2.8 万
个（其中：慈善超市 8969 个）。

全年共接收社会捐款 754.2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
社会各界捐款 25.0 亿元，各类社
会组织接收捐款 729.2 亿元。

全年各地民政部门直接接
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币 1.1
亿元，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
捐赠物资折款 0.7 亿元， 社会捐
款 10.3 亿元。 全年有 582.8 万人
次困难群众受益。

全年有 1716.4 万人次在社
会服务领域提供了 5395.6 万小
时的志愿服务。

此外，2017 年中国福利彩票
销售 2169.8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04.9 亿元，增长 5.1%。 全年筹集
福利彩票公益金 631.1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7%。 全年民政系统共
支出彩票公益金 275.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6%， 其中用于抚恤
6.2 亿元， 社会福利 173.6 亿元，
社会救助 35.4 亿元，自然灾害生
活救助 3.5 亿元。

社会组织 76.2 万个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社
会组织 76.2 万个， 比上年增长
8.4％；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864.7 万人， 比上年增长 13.2％。
全年共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

案件 4293 起，行政处罚 4270 起。
全国共有社会团体 35.5 万

个，比上年增长 5.6%，其中：工商
服务业类 3.9 万个， 科技研究类
1.5 万个，教育类 1.0 万个，卫生
类 0.9 万个， 社会服务类 4.8 万
个，文化类 3.9 万个，体育类 3.0
万个，生态环境类 0.6 万个，法律
类 0.3 万个，宗教类 0.5 万个，农
业及农村发展类 6.2 万个， 职业
及从业组织类 2.0 万个，其他 6.8
万个。 全年共查处社会团体违法
违规案件 2375 起， 行政处罚
2352 起。

全国共有各类基金会 6307
个，比上年增长 13.5%，其中：公募
基金会 1678 个， 非公募基金会
4629 个； 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
213 个。 全年共查处基金会违法
违规案件 49起，行政处罚 49起。

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40.0 万个，比上年增长 11.0％，其
中：科技服务类 1.6 万个，生态环
境类 501 个， 教育类 21.7 万个，
卫生类 2.7 万个，社会服务类 6.2
万个， 文化类 2.1 万个， 体育类
1.8 万个，法律类 1197 个，工商业
服务类 3652 个， 宗教类 115 个，
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 15 个，
其他 3.0 万个。 全年共查处民办

非企业单位违法违规案件 1869
起，行政处罚 1869 起。

持证社工 32.7 万人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32.7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 8.3万
人，助理社会工作师 24.3万人。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注册登
记的提供住宿的各类社会服务
机构 3.2 万个， 其中注册登记为
事业单位的机构 1.8 万个， 注册
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机构
1.3 万个。

其中，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 15.5 万个， 比上年增长
10.6%，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服
务机构 2.9 万个， 社区养老机构
和设施 4.3 万个， 社区互助型养
老设施 8.3 万个； 各类养老床位
合计 744.8 万张，比上年增长 2%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0.9 张）， 其中社区留宿和日间
照料床位 338.5 万张。

儿童收养救助服务机构 663
个，床位 10.3 万张，年末收留抚
养各类人员 5.9 万人。 其中儿童
福利机构 469 个，床位 9.5 万张；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194 个，

床位 0.8 万张， 全年共救助流浪
乞讨未成年人 3.5 万人次。

各类救助管理机构 1623 个，
床位 10.1 万张，全年救助生活无
着流浪乞讨人员 215.4 万人次
（在站救助 163.1 万人次，站外救
助 52.3 万人次）。

2.4090 亿老年人

《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7
年底， 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24090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7.3%， 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15831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1.4%。 全国共有老龄事业单位
1600 个， 老年法律援助中心 2.0
万个， 老年维权协调组织 6.4 万
个，老年学校 4.9 万个、在校学习
人员 704.0 万人， 各类老年活动
室 35.0 万个；享受高龄补贴的老
年人 2682.2 万人， 比上年增长
13.9%； 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
61.3 万人，比上年增长 51.5%；享
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 354.4
万人，比上年增长 25.3%。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孤
儿 41.0万人， 其中集中供养孤儿
8.6 万人， 社会散居孤儿 32.4 万
人。2017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 1.9

万件， 其中： 内地居民收养登记
1.7 万件， 港澳台华侨收养登记
103件，外国人收养登记 2228件。

2017 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人数 1019.2 万人，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人数 1053.7 万人。 截至
2017 年底，民政部门直属康复辅
具机构 24 个，固定资产原价 5.7
亿元。

1.4 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2017 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
共造成 1.4 亿人次不同程度受
灾，因灾死亡失踪 979 人，紧急
转移安置 525.3 万人次；农作物
受灾面积 18478.1 千公顷， 其中
绝收面积 1826.7 千公顷； 倒塌
房屋 15.3 万间，损坏房屋 157.9
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3018.7
亿元。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共启动
国家救灾应急响应 17 次， 向各
受灾省份累计下拨中央财政自
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80.7 亿元
（含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57.3 亿
元）， 紧急调拨近 3 万顶救灾帐
篷、11.6 万床（件）衣被、3.1 万条
睡袋、6.9 万张折叠床等中央储
备生活类救灾物资。

体育总局印发《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管理办法》
开展八类体育活动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同意

8 月初，体育总局印发了《境
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
活动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
确， 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
社会团体、 智库机构等非营利、
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可以开展有利于公
益事业发展的体育活动。

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
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相关赛事及
活动等八类体育活动， 应当经
省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
同意。

八类体育活动需经同意开展

《管理办法》明确，国务院体
育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的业务主
管单位。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
展下列体育活动的，应当经省级
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同意：
奥林匹克运动相关赛事及活动；
非奥运会运动项目相关赛事及
活动；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产业
交流合作；体育文化及体育新闻
交流合作；体育教育科研学术活
动；反兴奋剂交流合作；其他体
育赛事和活动。

同时，《管理办法》也规定了
不得从事的行为，包括：危害国
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损害
国家利益、公民体育权利和体育
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法人的合法
权益； 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
动、政治活动；非法从事或者资
助宗教活动； 设立分支机构；以
体育活动为名进行募捐活动；发
展会员；对中方合作单位附加违
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条件等。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开
展体育活动，应当遵守体育活动
管理方面的各项规定，并规范使
用活动名称，未经同意不得冠以
“世界”、“国际”、“洲际”、“全球”
等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

设立代表机构或备案

《管理办法》要求，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境内开展体育活动，应
当依法设立境内代表机构。 未登
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境内开
展临时体育活动的，应当依法报
批备案。

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境内
代表机构和在境内开展临时体
育活动，均需经省级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同意后，向省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履行相关手续。

在境外合法成立、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按照章程规定的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公益活动、
在境外存续二年以上并实质性
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可
以申请在境内登记设立体育代
表机构。

申请登记设立体育代表机
构的， 应当向省级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提交以下申请材
料：申请书；境外非政府组织办
理设立代表机构名称及授权
书；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外合
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材料；境外
非政府组织章程； 境外非政府
组织已在和拟在境内从事体育
活动的资料， 主要包括体育活
动规模、体育活动规程、体育活
动地域和场所、 体育活动设施
器材、体育活动专业技术人员、
体育活动组织方案等。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省级
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报送上
一年度工作报告，经省级人民政
府体育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后，于
3 月 31 日前报送同级公安机关，
接受年度检查。

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经
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组织开展
各类体育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
和机构变动的情况等内容。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在境内
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境内开展
临时体育活动的，应当与中国的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以下称中方合作单
位）合作进行。

中方合作单位应在活动举
办 30 日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
省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及
其他有关部门办理报批手续，并
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备案。

■ 本报记者 王勇

图片来自《统计公报》


